
北京捷勤丰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法》及有关各项法规的规定，更好地为社会及企业服务，特制定本制

度。 

一、会计科目 

本事务所使用的会计科目按照会计准则以及国家对会计准则以

及国家对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设置，各科目核定的

内容必须根据国家规定的内容进行核算。 

二、会计账簿 

本事务所总账、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以上三本账采用

订本式，分类明细账及备查账簿对事务所的经营收入、经营支出、成

本费用、现金、银行存款等一切经济业务进行总分类核算与明细分类

核算。 

在核算过程中要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三、会计凭证 

各类凭证，必须遵循合法、真实、正确的原则。 

(一)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是指经济业务发生时所取得的凭证，分为外来原始凭证

和自制原始凭证两大类。 

l、外来原始凭证是指从事务所外部取得各种发票、收据等凭证。



外来原始凭证必须做到真实、合法、正确、签字齐全，并要有主管领

导和经办人的签字，否则会计人员有权拒绝接受。 

2、自制原始凭证是指本事务所在经济业务中自制的各种原始凭

证，如收、付款凭证，自制原始凭证除有主管领导、制单人签字外，

对收、付款凭证还应提交企业的财务，对收支权限规定以外的，要有

领导批示，否则会计人员有权拒绝。 

(二)记账凭证 

会计人员根据经过审核、核准的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

目，根据经济业务的发生进行核准。 

四、事务所的会计核算制度 

会计期间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会计报表分年度、季度、月报表，各项的会计报表应根据各期总

账提供的各项经济业务的内容进行编制。 

年度会计报表反映全年有关损益情况，税金交纳情况，资产负债

情况，并于次年十日前报送有关部门。 

季度会计报表反映各季度的损益情况及税金交纳、资产负债情况，

于次季十日前分别报送各有关部门。 

月报表反映本月事务所的经营情况，税金交纳情况，资金的运营

情况于次月十日分别报送各有关部门。 

五、职业风险基金 

    按照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会计师事务所财务会计工作指

南》要求，未参加职业责任保险按审计收入不低于 5%的比例提取职



业风险基金。 

六、利润分配 

(一)北京捷勤丰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依法交纳税费后利润

按照下列顺序和比例进行分配： 

1、冲销未经批准的财务损失及各项税收、滞纳金和罚款。 

2、提取税后利润的 10%，做为法定盈余公积金，当法定盈余公积

金达到注册资本总额 50%时，可不再提取。 

3、提取 10%为奖励基金，用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晋升、职工考

核奖励等。 

4、剩余提取股东分红基金。 

事务所年度出现亏损时，按国家有关规定用以后年度利润弥补，

不足部分，以公积金、个人出资进行补偿，用出资进行补偿时要依照

规定的程序核定合伙人出资。 

七、其他 

本事务所的财务会计制度在执行中与国家有关规定发生抵触时，

以国家规定为准，遇国家政策变化，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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